
用人单位失业告知申办材料
（咨询电话：2833566  2858432）
用人单位需在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报送以下材料办理失业告知：

1、《失业人员名单告知表》，原件1份（需盖单位公章）

2、《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原件每人1份（有表样）

3、《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件每人1份（需盖公章）

4、《解除XX劳动合同的通知》，原件

5、合同期满的，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审核后退回

6、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超过20人以上的，提供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原件1份

7、被判刑收监人员，提供司法部门相关材料（如：判决书等）

8、其他相关材料

温馨提示：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符合申领失业金。
 备注  1、表格从社保局经办窗口复制或领取；

 2、用人单位负责通知失业人员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提交材料到社保局一楼21-28号窗口申领失业金。

 3、用人单位应查阅失业人员的人事档案，如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应核定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填写《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申报核定表》（有表样），经失业人员本人同意签名后，与人事档案一并送社保局征缴科办公室（电话：2813780）审批，然后再将审批后的《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申报核定表》和其他告知材料一并送交社保局一楼21-28号窗口办理失业告知。

失业人员申领失业金的申办材料

（咨询电话：2833566  2858432）

用人单位失业告知后，失业人员在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需报送以下材料申领失业金：

1、近期一寸彩照1张；

2、身份证复印件2份，提供原件供核验；

3、《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一般在玉林市就业局的9、10号窗口办理）第2、3、6页复印件1份，提供原件供核验；或提交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原件1份；

4、参保人本人的建行、或中行、或工行、或农行银行卡（存折），复印件1份；

5、因病、伤残、怀孕临产等特殊原因委托他人代为申领的，需同时提交：①参保人亲自出具的《委托书》（有参考模板）原件1份；②双方身份证复印件1份，同时核验原件；③参保人本人不能亲自办理申领业务的相关证明材料（如：病历、医院证明、伤残证明等）复印件1份；

6、被判刑收监已刑满释放的失业人员，需同时提交《有关刑满释放人员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通知书》和相关刑满释放材料。

7、其他相关材料

温馨提示：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符合领取失业金。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备注：1、表格从社保窗口复制或领取；

2、失业人员在玉林市外缴纳过失业保险费且未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的，可在规定时间内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至玉林市本级后再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3、申领失业金人员办完失业保险申领手续后，必须按规定进行“再就业培训”，方可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4、失业金于每月月底按月发放，失业人员在收到第一笔失业金后，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社保局1楼29、30窗口领取《职工失业证》。
失业人员名单告知表

 玉林市 社保局：

我单位因 □终止合同  □单位单方解除合同  □双方协商解除合同  原因，于     年    月    日与下表所列员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并于       年    月完成停保减员。
现将失业人员的名单告知你处，请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失业人员办理申领失业保险金。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社会保险编号：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个人社会保险编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作

时间
	失业保险缴费年限

（起止年月）
	是否有异地转入年限
	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
	失业原因
	备注

	
	
	
	
	
	
	
	
	
	
	

	
	
	
	
	
	
	
	
	
	
	

	
	
	
	
	
	
	
	
	
	
	

	
	
	
	
	
	
	
	
	
	
	

	
	
	
	
	
	
	
	
	
	
	

	
	
	
	
	
	
	
	
	
	
	


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申领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基本情况
	姓名
	　
	家庭住址
	　　　　

	
	是否已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和求职登记
	是 □           
	失业前是否在当地参加过医疗保险并已办有医保卡
	是 □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
	　
	选择职业

培训项目
	　

	
	
	联系电话2
	　
	
	

	
	身份证号
	　
　
	性别
	　
	民族
	　

	
	文化程度
	　
	出生年月
	　
	个人编号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失业时间
	　
	失业原因
	　

	以上为表格为失业人员填写

	失业保险金审核情况
	项目名称
	按城镇职工缴费
	按农民合同工缴费

	
	本级缴费月数

	　
	　

	
	异地转入缴费月数

	　
	　

	
	视同缴费月数

	　
	　

	
	本次合计缴费月数

	　
	　

	
	前次保留可享受月数

	　

	
	应享受失业保险金月数

	　
	本次应享受农合工待遇月数
	　

	
	本次失业保险金月领金额
　
	
	本次农合工一次性待遇金额
	　

	社保经办机构经办人：          社保经办机构复核人：          审核人：     

社保经办机构业务章


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存根)

证   明                    NO

               同志，因为
于      年      月      日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经办人:                            年     月     日

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下联）

证   明            NO

             同志，于       年    月   日与我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为                                                                                                                   

于        年     月      日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失业保险费从      年    月缴至         年      月)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失业人员凭此证明（下联）于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60天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登记表

	
	
	
	
	
	

	医疗保险个人编号：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民族
	　
	参加工作
时间
	　
	申领失业
时间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参保人签名：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项目由职工医疗保险征缴部门填写

	参保方式
编码
	　
	参保缴费基数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部门意见：

	　

	 业务经办人：

	　

	                               登记审核（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此表一式三份，失业保险经办部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部门、申请人各存一份。失业人员个人凭第二联(经征缴部门盖章)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领失业保险金登记手续。

	    2、失业人员在领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应缴纳的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个人不缴费。参保方式为统账结合，缴费基数为缴费年度(每年7月至次年6月)所使用的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费率为    %。

	    3、从失业保险基金中为失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费统筹的起止时间与领取失业保险金时间一致。2011年7月1日前已经登记的失业人员，从失业保险基金中为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费统筹的起止时间与2011年7月后领取失业保险金剩余时间一致。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后，失业保险基金不再为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费统筹，继续参保或需异地参保的要重新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部门办理继续参保登记或转移手续。


失业保险视同缴费年限申报核定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个人编号：

	姓名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码
	

	工作简历
	单位性质用工性质
	国有企业固定工填写1986年10月前
	国有企业所属事业单位职工、集体单位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职工、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含供销合作企业）职工、股份制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独资、合资、合作）企业中的中方大陆职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合同制工人填写1995年1月前
	事业单位在编职工填写1999年1月前
	服兵役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合计月数
	
	
	
	

	单位意见
	经核查该人员人事档案，以上情况属实，请给予核定失业保险金视同缴费年限。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个人意见
	以上情况经本人核实，现申请核定失业保险金视同缴费年限。

签名：                 年    月    日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意见
	社保机构盖章：

经办人：              复核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代办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的委托书

玉林市社保局：

本人           （身份证号码为                  ）。
由于                                         原因，本人无法亲自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等相关手续，现委托        （身份证号码为                        ）代本人办理，请给予办理。

              委托人：

              被委托人：

                        年       月       日

有关刑满释放人员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通知书

                      №

            参保人：

你原所在单位           已于         年  月  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并已办理失业告知手续，根据有关规定，你符合申领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请你于刑满释放后60天内持本通知书和相关材料到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待遇发放科办理申领失业保险金手续。

特此通知

                     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盖业务章 ）

                                 年    月    日

本通知一式3份，单位1份，参保人1份，社保局1份留存
